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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271 证券简称：华宇软件 公告编号：2017-137 
 

北京华宇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北京华宇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7 年 6 月 6 日收到中国

证监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

审查一次反馈意见书》（170922 号）。中国证监会依法对公司提交的《北京华宇软件

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核准》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现

需要公司就有关问题（附后）作出书面说明和解释。并在 30 个工作日内向中国证监

会行政许可受理部门提交书面回复意见。 

公司与相关中介机构将按照上述通知书的要求，在规定期限内及时组织有关材

料报送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受理部门。 

公司将根据审批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

配套募集资金事项还需中国证监会的核准，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华宇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六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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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7年 5 月 19日，我会受理了你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申请。

经审核，现提出以下反馈意见： 

1.申请材料显示，本次交易拟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 4.9 亿元，用于支付现金对价

和中介机构费用。截至 2016 年底，上市公司货币资金余额 81,039.57 万元,资产负债

率 35.75%。同时，报告期上市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良好，2015 年、2016 年净流入

34,982.57 万元、23,722.08 万元。请你公司结合上市公司现有货币资金余额、用途、

未来支出安排、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可利用的融资渠道、授信额度，进一步补充披露

募集配套资金的必要性。请独立财务顾问和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2.申请材料显示，联奕科技前股东、董事兼副总经理左安南因在联奕科技承接有

关工程项目时贿赂国家工作人员，被判处有期徒刑 一年三个月，缓刑二年。请你公

司结合具体案情，补充披露联奕科技在上述案件中是否构成单位行贿罪，如是，应当

说明相关情况及对本次重组的影响。请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3.申请材料显示，因上市公司尚无教育行业经验，本次交易后将对联奕科技公司

管理层和核心员工存在一定依赖性。联奕科技核心技术人员包括刘欣荣等三人。请你

公司补充披露：1）联奕科技核心技术人员的行业地位。2）联奕科技人员流失防范措

施是否切实可行，是否足以保障交易完成后联奕科技核心技术人员队伍的稳定。请独

立财务顾问和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4.申请材料显示，中国信息安全认证中心于 2016 年 5 月 5 日颁发《信息安全服

务资质认证证书》，证明联奕科技信息系统安全集成服务资质符合相关要求。请你公

司补充披露上述证书是否设有有效期，如有，相关资质认证在交易完成后是否仍然有

效。请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5.申请材料显示，联奕科技于 2017 年 3 月将一处自有房产 办理抵押登记，他项

权利人为工商银行广州白云路支行。请你公司补充披露：1）上述抵押所担保的债务

人、所担保债务的金额、 债务用途以及偿还时间。2）上述抵押事项对本次交易及交

易完成 后上市公司资产权属和生产经营的影响，是否构成本次交易的法律障碍。请

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6.申请材料显示，2014 年 10 月、2015 年 7 月股权转让对应的联奕科技 100%股

权估值为 4.5 亿元、6 亿元，本次交易作价 14. 88 亿元。请你公司结合联奕科技的经

营情况、交易背景及财务数据等，补充披露本次交易价格较前次股权转让作价增值较

快的原因及合理性。请独立财务顾问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7.申请材料显示，根据收益法评估结果，联奕科技股东全部权益的评估价值为

144,700.00 万元，比归属于母公司审计后账面净资产增值 126,214.61 万元，增值率

682.78%。本次交易作价 148,800 万元，对应 2017 年、2018 年、2019 年承诺净利

润的市盈率为 19.58 倍、13.53 倍和 10.33 倍。请你公司：1）补充披露交易作价较

收益法评估值存在溢价的原因和合理性。2）补充披露联奕科技收益法评估值增值率

较高对中小股东权益保护的影响及相关风险。3）结合联奕科技的业务模式，比对可

比交易的市净率和市盈率情况，进一步补充披露联奕科技本次交易作价的合理性。请

独立财务顾问、会计师和评估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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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申请材料显示，2015 年、2016 年，联奕科技主营业务收入分别为 21,120.03

万元、19,007.06 万元，2016 年主营业务收入较 2015 年增长 11.12%。2015 年、2016

年，联奕科技中标金额 为 25,896.26 万元、23,540.67 万元。请你公司：1）补充披

露联奕科技报告期内业务合同的主要获取方式，以招投标方式所获合同的收入占比情

况。2）结合报告期各期间招投标中标金额、工程周期等，补充披露联奕科技报告期

各期间确认收入的合理性。请独立财务顾问和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9.申请材料显示，联奕科技主要业务一直以数字化校园建设为核心，为国内各大

高校、高职、中职及普教学校提供教育信息化服务，具体包括数字校园产品及解决方

案和系统集成解决方案 两大类业务。申请材料同时显示，2015 年联奕科技的软件业

务收入占比为 47.38%,2016 联奕科技软件业务收入比例提升为 59.55%，软件业务占

比逐年提升，主要原因是联奕科技战略重点转向毛利率较高的软件业务。请你公司：

1）以列表形式补充披露联奕科技报告期各期数字校园产品及解决方案类产品的具体

销售信息，包括销售数量、单价等。2）结合软件业务和系统集成业务之间的业务关

系，补充披露报告期内联奕科技战略重点转向毛利率较高的软件业务的可行性，软件

业务收入快速增长的合理性。请独立财务顾问和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10.申请材料显示，2016 年、2015 年度，联奕科技营业成本分别为 10,239.26

万元、9,775.75 万元，在对应当期营业收入中占比分别为 48.48%、51.43%。联奕

科技营业成本主要分为系统集成成本及应用软件成本。请你公司以列表形式补充披露

联奕科技系统集成和应用软件两类业务的毛利率，并比对同行业公司情况，补充披露

联奕科技主营业务毛利率的合理性。请独立财务顾问和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11.申请材料显示，2015 年、2016 年，联奕科技营业外收入分别为 544.88 万元、

1,172.68 万元，其中主要为政府补助。请你公司 ：1）以列表形式补充披露报告期

各期间联奕科技政府补助的明细情况，计入当期损益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

关规定。2）结合软件收入的确认条件、与系统集成收入的匹配情况，比对增值税退

税政策，补充披露软件收入增值税退税对营业外收入的影响。请独立财务顾问和会计

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12.申请材料显示，2015 年、2016 年联奕科技在职员工人数为 325 人、332 人，

报告期各期间联奕科技营业收入以软件收入为主，属于技术密集型企业。请你公司结

合报告期各期的平均员工数、营业成本、管理费用和销售费用中的员工薪酬等基础数

据，补充披露联奕科技的单位人均薪酬成本情况，比对企业所在地同行业从业人员平

均薪酬情况，进一步说明联奕科技营业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中与员工薪酬相关

成本费用的合理性。请独立财务顾问和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13.申请材料显示，2014 年、2015 年末，联奕科技应收账款账面价值为 7,361.5

万元、8,300.62 万元，账龄以 2 年内为主。请你公司：1）比对同行业公司新增应收

账款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补充披露报告期内联奕科技营业收入较大额体现为应收

账款的合理性。2）结合应收账款信用期政策、期后回款情况，补充披露联奕科技应

收账款账期是否合理，坏账准备计提是否充分。请独立财务顾问和会计师核查并发表

明确意见。 

14.申请材料显示，2016 年末联奕科技长期应付款 2,700 万元，主要因粤财公司

以 2,700.00 万元对广州优奕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进行增资。投资完成后，联奕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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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有广州优奕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7 0.00%股权，粤财公司持有 30.00%股权。请你

公司补充披露将粤财公司增资款作为长期应付款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

定。请独立财务顾问和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15.申请材料显示，收益法评估时联奕科技 2017 年预测收入 27 , 387 万元，净利

润 7,599.4 万元。请你公司结合联奕科技的实际经营及在手订单情况，补充披露 2017

年预测收入和净利润的可实现性。请独立财务顾问和评估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16.申请材料显示，联奕科技 2014 年-2016 年营业收入分别为 15, 258.84 万元、

19,007.06 万元、21,120.03 万元，同比主营业务增长率为 30.45%、24.56%、11.12%。

收益法评估时考虑到：1）联奕科技已完成数字校园解决方案在全国市场的布局，这

两年中会产生巨大的收益。2）联奕科技一直致力于主要客户信息化系统的建设规划，

是未来持续增长的收入来源的保证。3）联奕科技公司累积已完成项目，大部分已过

项目质保期，对于上述项目的运维服务，也会每年带来固定收益。基于以上考虑，

2017-2022 年度营业收入预计在 2016 年的基础上增长 30%、28%、22%、19%、12%、

6%。请你公司：1）结合上述考虑因素，分主营业务类别分别披露联奕科技未来年度

收入的预测过程、依据和合理性。2）补充披露 2017 年、2018 年预测收入增长率高

于报告期相关数值的合理性，对未来收入的预测是否谨慎。请独立财务顾问和评估师

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17.申请材料显示，收益法评估对主营业务成本进行预测时，主要依据历史年度

各类成本占收入的平均比例进行预测。请你公司：1） 分主营业务补充披露预测期联

奕科技的毛利率情况，比对报告期及同行业公司数据，补充披露预测毛利率是否合理、

谨慎。2）补充披露毛利率变动对联奕科技评估结果的敏感性分析情况，并进一步揭

示风险。请独立财务顾问和评估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18.申请材料显示，如不考虑配套融资，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邵学的持股比例将由 20.65%降至 18.93%，请你公司补充披露邵学及其一致行

动人是否存在进一步减持上市公司股份、委托或放弃行使上市公司表决权，或者以所

持上市公司股份进行质押等相关安排，以及本次交易完成后保持上市公司控制权稳定

的具体措施。请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19.申请材料显示，邵学将参与本次募集配套资金股份发行认购。请你公司根据

《证券法》第九十八条、《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七十四条的规定，补充披露本

次交易前邵学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锁定期安排。请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核查并发表明

确意见。 

20.申请材料显示，联奕科技公司曾于 2015 年 12 月报广东证监局辅导报告备案，

后决定放弃。请你公司结合联奕科技 IPO 申报进程和本次交易谈判时点，补充披露

重组报告书中有关其放弃 IPO 原因的说明是否合理、充分。请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

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21.申请材料显示，本次交易对方中石河子鼎诺、广州奕力腾和横琴瀚鼎不属于

私募投资基金备案范围。请你公司补充披露认定广州奕力腾和横琴瀚鼎不属于私募投

资基金备案范围的依据。请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